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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

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

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此项规定。”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集团”）承诺“自

中超电缆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持

有的中超电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中超电缆回购本公司直接持

有的中超电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飞承诺：“自中超电缆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中超电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中超集团回购本人持有的股份。” 

杨飞之父杨一新、杨飞之兄杨斌承诺：“自中超电缆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中超电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中超集团回购本人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东宜兴市康乐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机械”）承诺：“自

中超电缆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持有的中

超电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中超电缆回购本公司直接持有的中

超电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董事长杨飞，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杨俊，董事、总经理陈友福，董事、



 

副总经理吴鸣良，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陈剑平，监事会主席盛海良、监

事会副主席陈鸫，监事蒋建良，监事王雪琴，副总经理刘志君，副总经理张乃明、

总工程师王彩霞因持股中超集团而间接持有中超电缆股份，以上人员承诺：“本

人将及时向中超电缆申报本人持有的中超集团股权及其变动情况，在中超电缆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权不超过本人所持有中超集团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

人所持股权自中超电缆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自中超电缆离任

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中超集团股权；本人自中超电缆离任半年后的一年内转

让的股权占所持有中超集团的股权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公司董事俞雷、监事蒋丽隽因持股康乐机械而间接持有中超电缆股份，以上

人员承诺：“本人将及时向中超电缆申报本人持有的康乐机械股权及其变动情况，

在中超电缆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康乐机械股权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本人所持股权自中超电缆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

自中超电缆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康乐机械股权；本人自中超电缆离任半

年后的一年内转让的股权占所持有康乐机械的股权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

内容与格式指引》（2009 年 9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江苏中超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中超电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100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

发行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

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800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3,200 万股。

发行价格为 14.80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2010］291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中超电缆”，股票代码“002471”，其中本次公

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3,2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刊登了招股意向书摘要。本公司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

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

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足 3 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

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0 年 9 月 10 日 

（三）股票简称：中超电缆 

（四）股票代码：002471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6,000 万元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 4,000 万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25.00%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八）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详见本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 个月。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3,20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的时间 

项目 数量（万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份 

中超集团 10,617 66.36 2013 年 9 月 10 日 

康乐机械 1,383 8.64 2011 年 9 月 10 日 

小  计 12,000 75.00 -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

份 

网下发行的股份 800 5.00 2010年12月10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3,200 20.00 2010年9月10日 

小  计 4,000 25.00 - 

合 计 16,000 100.00 -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注册中文名称：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英文名称： Jiangsu Zhongchao Cable CO., LTD. 

发行后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飞 

住    所：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经营范围： 电线电缆的制造、研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五金电器、

输变电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灯具、建筑用材料、金属材料、电子产品、通讯

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及发射装置）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主营业务： 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所属行业： C76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    话： 0510-87698008 

传    真： 0510-87697008 

电子信箱： zccable@126.com 

董事会秘书： 陈剑平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持有中超集团股权及康乐机械股权间接

持有发行人股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并未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具

体情况如下： 



 

姓 名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持有中超集团

股数（股） 

持有康乐机械

股数（股） 

杨飞 董事长 2008/6-2011/6 78,000,000 无 

杨俊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2008/6-2011/6 10,000,000 无 

陈友福 董事、总经理 2008/6-2011/6 2,000,000 无 

吴鸣良 董事、副总经理 2008/6-2011/6 1,000,000 无 

陈剑平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2008/6-2011/6 2,000,000 无 

俞雷 董事 2008/6-2011/6 无 3,900,200 

赵杰臣 独立董事 2008/6-2011/6 无 无 

郑丽华 独立董事 2008/6-2011/6 无 无 

鲁桐 独立董事 2010/7-2011/6 无 无 

盛海良 监事会主席 2008/6-2011/6 3,600,000 无 

陈鸫 监事会副主席 2008/6-2011/6 2,600,000 无 

王雪琴 监事 2008/6-2011/6 750,000 无 

蒋建良 监事 2008/6-2011/6 450,000 无 

蒋丽隽 监事 2008/6-2011/6 无 649,900 

刘志君 副总经理 2008/6-2011/6 2,000,000 无 

张乃明 副总经理 2008/6-2011/6 3,600,000 无 

王彩霞 总工程师 2008/6-2011/6 500,000 无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 

中超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注册资本为 16,398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飞，

住所为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营业执照号为 320282000104260。 

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中超集团（母公司）总资产为 59,629.53 万元，净资

产为 16,705.37 万元，2009 年净利润为 1,711.64 万元。 

目前，中超集团除持有发行人的股权外，持有其他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1、中超集团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 

（1）中超集团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 

除本公司外，中超集团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 

资本 

实收 

资本 

注册地/主要生产经

营地 
主营业务 

中科农业 
2006 年 

9 月 27 日 
3,000 万 3,000 万 宜兴市湖父镇银湖村 

茶叶、蔬菜、花卉等的种植

与销售以及观光农业 

中超环保 
2008 年 

5 月 22 日 
2,000 万 2,000 万 宜兴环科园百合场路 

污水处理设备的制造与销售

业务 

苏原汽车 
2002 年 

10 月 17 日 
2,000 万 2,000 万 

宜兴市经济开发区融

达汽车城 

汽车以及汽车零配件销售、

汽车维修、汽车装潢以及汽

车租赁 

三弦汽车 
2005 年 

4 月 21 日 
200 万 200 万 

宜兴市经济开发区融

达汽车城 
汽车销售 

中超乒乓球 
2009 年 

5 月 5 日 
200 万 200 万 

宜兴市徐舍镇振丰东

路 999号 

组织开展乒乓球比赛活动；

体育赛事的策划；体育技术

的咨询；体育产品的开发；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

内的各类广告。 

明通物资 2003 年 100 万 100 万 宜兴市宜城镇巷头钢 钢材等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杨  飞 其他 46名自然人 俞  雷 

中超集团 康乐机械 

中超电缆 

47.57% 

88.48% 

38% 

11.52% 

其他 16名自然人 

21.69% 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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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 材市场 B区 16幢 的销售业务 

中超景象 
2009 年 

9 月 21 日 
500 万 150 万 

宜兴市宜城街道陶都

路南端东侧 
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业务 

中超影视 
2010年 3月

15 日 
500 万 500 万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

丰东路 999号 

影视作品咨询服务；广告传

媒制作发布 

（2）中超集团直接控制其他企业的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中超集团直接控制其他企业 2009 年度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中科农业 2,660.38 2,551.53 98.78 

中超环保 7,461.36 1,959.88 0.89 

苏原汽车 1,132.99 1,148.45 0.76 

三弦汽车 110.62 110.51 0.62 

中超乒乓球 163.24 161.95 -38.05 

明通物资 2,199.68 90.50 1.73 

中超景象 150.00 150.00 0.00 

中超影视 - - - 

注：1、经江苏金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无锡分所审计 

2、中超影视 2010 年 3 月 15 日成立，2009 年底无财务数据 

2、中超集团间接控制的企业 

（1）中超集团间接控制企业基本情况 

中超集团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 

资本 

实收 

资本 

注册地/主要生产经

营地 
主营业务 

中超环境工程 
2009年 7月

21 日 
1,000 万 1,000 万 宜兴环科园百合场路 

环境工程类项目的

设计与施工、设备生

产等方面的业务 

中超汽车服务 
2010年 7月

13 日 
1,000 万 1,000 万 宜兴环科园百合场路 

一类汽车维修，汽车

配件、汽车维修工具

设备、汽车饰品等物

品的销售 

宇超运输 
2009 年 11

月 25 日 
150 万 150 万 宜兴市徐舍镇东岳村 

货物代理代办业务，

提供货物运输服务，

普通货运 

日华环保 
2008 年 

1 月 14 日 
100 万 100 万 

宜兴环科园岳东路南

创新创业园 4号 

环境保护技术的研

究开发和咨询 

（2）中超集团间接控制企业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 



 

中超集团间接控制企业 2009 年度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中超环境工程 997.46 997.46 -2.54 

中超汽车服务 -  - -  

宇超运输 150.00 150.00 0.00 

日华环保 23.29 -23.45 -18.16 

注：1、经江苏金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无锡分所审计 

2、中超汽车服务 2010 年 7 月 13 日成立，2009 年底无财务数据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杨飞先生，身份证号码分别为 320223197202******。

杨飞先生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中超集团 47.57%的股权，除上述股权外，杨飞先

生不再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四、本公司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63,518 人。本次发行后上市前，本公司

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1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617 66.36 

2 宜兴市康乐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1,383 8.64 

3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注） 21.7096 0.14 

小计 12521.0304 78.36 

注：本次发行后，有 24 位股东持股数量相同，其合计持有公司 521.0304 万股股份、

持股比例合计为 3.36%。其余 23 名股东与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数量均为 21.7096 万

股，持股比例均为 0.14，分别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工银

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中国建设银行——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通银行——富国天益价值

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工商银行——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富国天博

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太平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团险万能、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团险分红、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22L-CT001 深、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中行——中银国

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招商证券——招行——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安——浦发——华安理财

1 号稳定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泰君安——招行——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4,000 万股 

二、发行价格及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为 14.80 元/股，对应市盈率为： 

1、49.33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36.1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4,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25.00%。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定价配售数量为 799.9986 万股，有效申购获

得配售的配售比例为 2.71370421%，认购倍数为 36.85 倍；网上以资金申购方式

定价发行数量为 3,200 万股，中签率为 0.3426450517%，超额认购倍数为 292 倍。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产生 14 股零股由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销，网上资金申购

定价发行无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59,200 万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已出具了天职

沪核字[2010]1344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 29,845,103.04 元，每股发行费用 0.75 元，发行费用有关

的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19,801,225.20 

审计、验资、评估费用 4,120,000.00 

律师费用 2,320,612.60 

信息披露费用 3,060,000.00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100,547.18 

登记结算费用 161,500.00 

印花税 281,218.06 

合计 29,845,103.04 



 

 

六、募集资金净额：562,154,896.96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02 元/股（以公司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的净资产值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0.30 元/股（以公司 200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在 2010 年 8 月 20 日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

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

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5、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6、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7、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上市保荐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 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5 号中商大厦 4 楼 

电话：010－68573828 

传真：010－68573837 

保荐代表人：梁化军、王静波 

项目协办人：梁立群 

经办人：赵铁成、赵明、许鹏、张鼎科、陈知麟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认为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

见如下：东北证券认为，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东北

证券愿意推荐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